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蘭海館
蘭花市集區 廠商合作聲明書
廠商名稱：                                 
  
您好，非常感謝貴公司參與今年度國際商洽會活動，此次活動主辦單位為屏東縣政府，故請參展廠商請務必配合相關規範並遵守之，預祝參展廠商順利，謝謝各位的配合。
· 全部項目部分或全部答「不同意」或未答者，不得作為錄取對象。
· 請依所參加之方案勾選對應欄位。
	項目
	規範內容
	同意
(打V)
	不同意
(打V)

	1
	為配合主辦單位促進地方產業需求，報名對象優先以屏東當地業者為主，並按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如有未額滿之名額，再開放外縣市廠商依照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若逾期完成租金及保證金繳交，經通知後仍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則取消報名資格，由下一錄取序位之廠商遞補，且不適用屏東當地業者優先之條款。
	
	

	2
	廠商在活動期間內，為維護展區秩序與配合大會規範，需配合大會與本會共同訂定之「活動展售管理辦法-蘭海館區」，由錄取之展售單位所共同持有，如有違規或不合宜之情事發生，主辦單位保有取消資格與沒收保證金之權利。
	
	

	3
	保證金於展期結束後，確認無任何違規項目，本會統一匯款退款， 展前或展期間取消參展，保證金不予以退還。
	
	

	4
	參展廠商已詳閱本會一月份活動公告「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蘭海館」-蘭花市集區 廠商報名相關公告及規定並同意之。
	
	

	5
	錄取之攤位廠商，同意由本會統一抽籤進行攤位配置。
	
	

	6
	若遇颱風或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因素，將視實際情況取消或延期本活動，再另行公告。
	
	

	7
	進撤場之販售品、海報、其他硬體，以及景觀布置花材、綠植、資材等，由參展廠商自行依大會規定時間及動線進場及撤場，包含所有大型材料垃圾清運，不得棄置於現場，並將場地回復原狀，若經檢查未符合規定者，將依規定扣除保證金。
	
	

	8
	若廠商須要其他硬體設施，請於報名時同時告知，本會將請硬體設施業者報價並施作，費用由廠商自行付費，並於期限內繳交相關費用允予承租。設攤廠商須維護所提供之相關硬體設備，如有損壞或遺失，須照價賠償並依參展手冊規定扣除保證金。現場不提供臨時追加任何桌椅及相關硬體服務。
	
	

	9
	現場僅提供110V電壓，不提供追加其他電力設備。
	
	

	10
	如展出之相關展品有任何權利之糾紛者，或有損大會形象及不符活動主題之產品，本會有權要求立即下架。
	
	

	11
	僅限販賣蘭花及蘭花相關應用之廠商報名，認購後嚴禁攤位轉租、轉售，中途亦不得擅自變更與蘭花無關之營業項目，違反者將沒收攤位保證金及停者參展販售，將造成自身損害。
	
	

	12
	攤位於展示期間不得有空攤、遲到等情形，如經大會中衛中心人員現場稽查通知本會，經現場工作人員查證屬於後，將依「活動展售管理辦法-蘭海館區」(錄取後提供)規定扣除保證金。
	
	

	13
	活動期間之銷售行為，應開立收據或發票避免產生相關交易糾紛，如因為開立收據或發票或其他因素所產生之交易糾紛則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主辦單位及本會無須負擔販售人或第三方之相關法律責任。
	
	

	14
	參展廠商對其展品及攤位擺設佈置應自行投保產險，展覽期間(包含展前進場佈置及展後出場期間)參展廠商如有任何財物損失應自負一切責任。
	
	

	15
	[bookmark: _GoBack]相關規定本會保留最終解釋權利。
	
	


廠商名稱：　                         　簽章 (請與廠商報名表相符)
負責人：　　　　　　　　             　簽章
